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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100 次會議議程 

壹、 確認本會第 99 次會議紀錄 

貳、 報告案 

案 由  「臺中市西屯區惠民段 115 地號店鋪及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        

       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已通過環評審查之高樓建築開發行為，        

       建築高度 120 公尺以下者，申請變更審查結論）」等共 2 案 

參、 審查案 

案  由 臺中市西屯區惠國段 88 地號店舖及辦公室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

明書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2 

壹、 確認本會第 99 次會議紀錄 

報告案 

第一案 新社莊園休閒農場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三次變更內容對照表 

決  議： 

（一） 本案地面水質（含污水處理設施進流水與放流口）應持續每半年監測 

一次，其餘監測項目「空氣品質、噪音振動、交通流量及生態」之營

運期間環境監測計畫同意停止監測。 

（二）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核修正通過。 

（三）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定稿備查後，變更內容始得實施。 

第二案 私立光華高工遷校新建工程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

（停止施工暨營運期間環境監測） 

決  議： 

（一）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核修正通過。 

（二）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定稿備查後，變更內容始得實施。 

第三案 「臺中市西屯區惠順段 17 地號店鋪辦公室及集合住宅大樓新建工程環

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已通過環評審查之高樓建築開發行為，

建築高度 120 公尺以下者，申請變更審查結論）」等共 5 案 

決  議： 

（一）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核通過。 

（二） 本案審查結論增列公告事項如下： 

1. 自公告日起開發單位免依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及原審查結

論公告日期及文號(詳下列表)審查結論執行。但開發單位事後變

更開發計畫致開發行為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時，仍應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申請變更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及審

查結論，始得進行開發。 

2. 開發單位或其他單位於原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基地範圍內進行原開

發行為以外之其他開發行為者，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5條及「開發

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認定該開發

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項次 書件名稱 審查結論公告日期及文號 

1 
「台中市西屯區惠順段17地號店鋪辦公

室及集合住宅大樓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

臺中市政府 96 年 3 月 2 日府授環管字

第 0960045896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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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書件名稱 審查結論公告日期及文號 

明書」 

2 
「台中市西區後壠子段 235-84 等 2 筆地

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臺中市政府 98 年 6 月 6 日府授環管字

第 09801376791 號公告 

3 
「台中市西屯區惠國段42地號弘勝辦公

大樓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臺中市政府 95 年 8 月 17 日府授環管

字第 0950169585 號公告 

4 
「台中市惠民段 111 地號新建大樓環境

影響說明書」 

臺中市政府 99 年 9 月 15 日府授環管

字第 09902633161 號公告 

5 
「台中市西屯區惠國段 154 地號店鋪及

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臺中市政府 96 年 4 月 17 日府授環管

字第 0960084456 號公告 

 

貳、 報告案 

案  由 「臺中市西屯區惠民段 115 地號店鋪及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

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已通過環評審查之高樓建築開發行為，建築高

度 120 公尺以下者，申請變更審查結論）」等共 2 案 

一、 說明 

（一） 因 107 年「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下稱

認定標準）修正第 26 條高樓建築規定，原「30 層或高度 100 公尺以上

之住宅及 20 層或高度 70 公尺以上之辦公、商業或綜合性大樓」應實

施環評，修正後建築高度達 120 公尺以上始應實施環評，致本市原審

查通過之高樓建築環評案，計有 71 案未符合現行認定標準規定應實施

環評之規模，得依環評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4 款但書規定提出變更內容

對照表，申請變更原審查結論為免依原環評書件及審查結論辦理，統

計至 111 年底仍有 38 案尚未辦理相關變更程序。 

（二） 為提升開發單位辦理變更程序之意願，本局參照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7-

1 條規定變更內容對照表應記載事項，訂定簡化型「高樓建築環境影響

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已通過環評審查之高樓建築開發行為，建築

高度 120 公尺以下者，申請變更審查結論）」，並經本委員會於 112 年

3月 7日第 92次會議決議，後續案件由本局業務單位進行初審確認後，

免辦理專案小組初審會議，批次提送環評委員報告，以達簡政便民之

效，統計至 112 年底已有 18 案完成變更程序。 

二、 本次申請變更原審查結論之高樓建築案件共計 2 案，案件資訊摘述如下： 



 4 

項次 書件名稱 
開發 

單位 

通過環評 

建築高度 

（公尺） 

使用執照 

建築高度 

（公尺）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轉送 

審查費用

繳費日期 

1 

「臺中市西屯區惠民段 115

地號店鋪及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

對照表（已通過環評審查之

高樓建築開發行為，建築高

度 120 公尺以下者，申請變

更審查結論）」 

鉅本建

設股份

有限公

司 

141.7 117 113/1/16 113/2/2 

2 

「臺中市西屯區惠國段 137

地號店鋪及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

對照表（已通過環評審查之

高樓建築開發行為，建築高

度 120 公尺以下者，申請變

更審查結論）」 

銳豐建

設有限

公司 

98 98 113/2/27 113/3/14 

 

參、 審查案 

案 由 臺中市西屯區惠國段 88地號店舖及辦公室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一、 說明 

(一) 本案開發單位為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臺中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開發單位規劃於本市西屯區設置店舖及

辦公室大樓，基地位屬都市土地，開發面積 0.304157 公頃，建築物高度

140.40 公尺（不含屋突層 9 公尺及屋脊裝飾物 21 公尺），符合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26 條規定，高樓建築高度

120 公尺以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二) 都發局於 112 年 7 月 10 日轉送本案至本局進行程序審查，開發單位續於

7 月 31 日繳交審查費及 11 月 16 日備齊書件後進入實體審查，於 112 年

12 月 8 日及 113 年 1 月 25 日召開共 2 次專案小組初審會議，茲將會議

結論提會審查。 

二、 113 年 1 月 25 日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結論如下： 

（一） 本案經綜合考量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專家學者、各方意見及開發單

位之答覆，就本案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

https://eiadoc.moenv.gov.tw/EIAWEB/11.aspx?hcode=1120241T&srctype=0


 5 

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經專業判斷，本專案小組認定已無環境影響

評估法第 8 條及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列各目情形之虞，環

境影響說明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料，建議無須進行第二階段環

境影響評估。 

（二） 本案建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之

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 

（三） 開發發單位就專案小組所提下列主要意見，已承諾納入辦理，並應於 113

年 4 月 25 日前據以補充、修正環境影響說明書，經有關委員及相關機

關確認後，提本市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審查。 

1. 本案已取得建照之基地工程，承諾於 113 年 1 月 31 日完成水平支撐 

及構台後暫停施作，嗣本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並依環評法相關規

定之作業流程完成後，始啟動施工階段。 

2. 本案開發基地進行施工，屬 111 年取得建築高度 119.1 公尺建造執照之

施工範圍，至少進行一次施工前（暫停施作至啟動施工階段）之環境監

測，並納入環評書件內容。 

3. 施工期間遇百貨公司活動檔期之施工車輛進出、停等管理管制計畫， 

檢核營運期間停車空間設置量能規劃之妥適性，並請納入環境保護對

策書件內容及確認上開內容與交通影響評估一致性。 

4. 請基於 111 年 10 月 25 日取得本局核備之逕流廢水削減計畫為前提，

重新強化施工期間雨水貯集與滯洪管理，以改進對周邊水體水質之防

護作為。 

5. 地下水位監測請定期登載紀錄並應有應變措施，由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後留存相關文件供查核。 

6. 本案承諾綠建築標章達黃金級，並請補充溫室氣體減量規劃相關說明。 

7. 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見。 

（四） 請開發單位將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以表列方式對照說明，修正處並

註明頁碼。 

（五） 本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經本局備查後始得動工，並應於開發行為施工前

30 日內，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本局預定施工日期；採分段

（分期）開發者，則提報各段（期）開發之第 1 次施工行為預定施工日

期。 

（六） 本案自審查通過並公告後，在 10 年內未取得施（開）工許可，或已取

得施（開）工許可但未施（開）工或停止施（開）工者，審查結論失其

效力；開發單位得於期限屆滿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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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審查結論效期 1 次，展延期間不得超過 5 年。 

（七）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 條之 1 規定，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

未符合主管機關規定者，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開發行

為許可之申請，並副知開發單位。 

三、 開發單位於 113 年 2 月 23 日函送補正資料至局，經轉送有關委員及相關

機關確認後，已無新增意見。 

四、 開發單位所提開發行為內容、環境影響摘要及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逐項檢討情形如後附。 

五、 提案討論 

（一） 開發單位簡報。 

（二） 專案小組召集人（方委員怡仁）補充說明審議情形。 

（三） 主席諮詢委員、與會機關及單位意見。 

（四） 開發單位綜整回應。 

（五） 委員會審議（開發單位及旁聽人員離席）。 

（六） 決議。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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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案  由 「臺中市西屯區惠民段 115 地號店鋪及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

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已通過環評審查之高樓建築開發行為，建築高

度 120 公尺以下者，申請變更審查結論）」等共 2 案 

一、 開發單位檢附開發行為變更內容對照表，由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

稱都發局）函轉本局受理確認、開發單位建築高度及繳費日期清單如前附。 

二、 開發單位所提開發行為內容、法令依據及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但書規定檢討結果如下： 

（一） 開發行為內容（變更內容） 

配合環境部（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7 年 4 月 11 日公告修正「開發行

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26 條：「高樓建築，其高度

120 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上開 5 案建築高度如清單所示（未

達 120 公尺），爰依法申請免依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及審查結論執行。 

（二） 法令依據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開發單位依本法第 16 條第 1 項申請變更

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內容或審查結論，無須依同法第 38 條規定，重新進

行環境影響評估者，應提出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但符合第 37 條第 1 項第 4 款「因開發行為規模降低、環境敏感區位劃定變

更、環境影響評估或其他相關法令之修正，致原開發行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者，得檢附變更內容對照表，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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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案： 

案  由：臺中市西屯區惠國段 88 地號店舖及辦公室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一、開發單位所提開發行為內容及其環境影響摘述 

（一）開發行為內容 

1.土地使用現況概述 

基地原於 111 年 1 月 25 日取得建造執照（111 中都建字第 00269

號），建築物高度 119.1 m，未達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模。 

目前現況為依 111 年建造執照（111 中都建字第 00269 號）核准

內容辦理地下室開挖作業，於 111 年 7 月 29 日正式動工進行假設工

程施作，現況已開挖至地下三層（112 年 12 月），為達到足夠之安全

係數，施工至水平支撐加固及構台完成（113 年 1 月 31 日完成）。 

2.為使本計畫土地達到更有效之土地利用，開發單位提出建造執照變更

設計，因變更後建築物高度大於 120 m，故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26 條規定，高樓建築高度 120 公

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3.本案開發單位為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基地位於臺中市西屯區惠

國段 88 地號土地，基地面積為 3,041.57 平方公尺，規劃興建地上 33

層、地下 9 層之建築物 1 幢 5 棟，建築物高度為 140.40 m（不含屋突

層 9 m、屋脊裝飾物 21 m），規劃設置店舖 5 戶、辦公室 212 戶，並

設置汽車停車位 583 輛及機車停車位 708 輛。 

4.本計畫建築物承諾取得綠建築標章－黃金級之標準。 

5.本計畫設計用水量約 387 m3/d，已取得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

區管理處 112 年 6 月 28 日台水四工字第 1120016891 號函，同意供水

在案。 

6.本計畫已向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污水營運科申請公共污水下水道管線

系統套繪審查，依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11 年 8 月 12 日中市水污營字

第 1110073276 號回函，本案係屬「用戶排水設備（納管用戶）」，污

水可排放於公共下水道，請於基地內設置自設陰井，於惠中路一段設

置備接管線並請自行銜接已埋設之公共污水人孔（備接管請埋深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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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公尺）。 

7.營運期間每日一般廢棄物產生量約 1,722 公斤，於地下一層設置垃圾

集中室，面積約 46.2 m2，並委由合格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代為

清運並送至臺中市焚化爐處理。 

（二）環境影響摘要 

1.空氣品質 

依據環境部公告之「空氣品質模式評估技術規範」，選取

AERMOD 來模擬計畫區域空氣品質之推估，檢討後，敏感受體－惠來

國小、東側集合住宅、夏綠地公園之年增量、日增量值及小時增量值

與環境背景值累加，仍符合環境空氣品質標準，另本計畫完工後即不

再顯著排放懸浮微粒，影響屬短暫可恢復之影響。 

營運階段主要空氣污染來源為交通車輛行駛所產生的廢氣排放，

假設一日內所有車輛皆有進出基地，而進出基地之車輛數以基地規劃

設置之汽車停車位 583 輛及機車停車位 708 輛來檢算，TSP 排放量為

23.7 g/km‧day、PM10排放量為 19.7 g/km‧day、PM2.5排放量為 12.0 

g/km‧day、SOx排放量為 0.50 g/km‧day、NOx排放量為 196.0 g/km‧

day、CO 排放量為 1,003.1 g/km‧day。 

2.噪音、振動 

（1）施工期間 

經模式模擬結果，施工機具操作對東側集合住宅噪音增量

約 1.5 dB（A），屬輕微影響；施工車輛之行駛敏感點－東側集

合住宅噪音影響等級屬輕微影響。為確保施工期間環境之噪音

影響，將採取相關防制對策因應，降低施工行為所造成之噪音衝

擊。振動部分，施工機具距離基地約 60 公尺處之東側集合住宅，

最大可能振動量為 46.6 dB，施工車輛對於基地東側集合住宅（位

於惠中路上）之交通合成振動量為 45.61 dB，敏感點合成振動量

皆低於日本振動法規第一種區域標準。 

（2）營運期間 

本案規劃設置用途為店舖、辦公室，營運期間噪音源主要為

店舖顧客、店舖工作人員及辦公人員車輛進出之交通行駛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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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與大樓內各項機電設備所產生之低頻噪音。本案雙面臨路，車

道入口設置於 40 m 惠中路、出口設置於 30 m 市政北七路側，

以基地西側大遠百作為敏感點，對於基地西側大遠百噪音增量

約 0.9dB（A），屬輕微影響；振動部分，對於敏感受體「西側大

遠百」之合成振動量為 46.1 dB，符合日本振動規制法之第一種

區域標準。 

3.水文與水質 

（1）施工期間 

施工期間尖峰日施工車輛輪胎清洗廢水量約 9 m3/d，該廢水

經收集後先排入基地內設置之臨時性沉砂池，沉澱靜置後才排

入惠中路公共排水溝。施工人員生活污水皆由工區設置之環保

預鑄式廁所收集，並以水肥車定期收集處理。 

（2）營運期間 

本案 111 年 8 月 12 日取得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中市水污營字

第 1110073276 號函覆，本案係屬「用戶排水設備（納管用戶）」

污水可排放於公共下水道，請於基地內自設陰井，於惠中路一段

設置備接管線並請自行銜接已埋設之公共污水人孔（備接管需

埋深約 1.5 公尺） 

4.廢棄物 

（1）施工期間 

本案開挖期間所產生之營建剩餘土石方部分使用於「基礎

回填」，但因基地地質以卵礫石居多，較不適合使用在景觀植栽

利用。因此產生之剩餘土石方將依「臺中市建築工程賸餘土石方

申報作業辦法」之臺中市建築工程賸餘土石方申報作業辦法附

表申報辦理，並委託臺中市合法土資廠業者代為清運處理 

（2）營運期間 

營運期間大樓每日一般廢棄物產生量約 1,722 公斤，將於地

下一層設置垃圾集中室，產生之一般生活廢棄物將以定點及分

類收集為原則，其後由臺中市合格之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處理。 

5.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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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期間 

施工動線考量基地週遭土地使用狀況，減少對道路交通影

響為最低原則，施工車輛主要由惠中路一段及市政北七路進出，

車行動線採右進右出原則，並減少大型施工車輛彎繞及行駛過

多路段，避免行經人口與交通擁擠路段。 

a.平日 

平日施工期間規劃運土、灌漿及大型建材運送車輛主要進

出時間為平日 9:00~16:00。 

b.平日（遇百貨公司周年慶及促銷檔期） 

平日如遇百貨公司周年慶及促銷檔期，運土、灌漿及大型

建材運送車輛主要進出時間調整為 9:00~10:00、14:00~16:00，

車輛集中進出並加強交管人員指揮，避開百貨公司周年慶及促

銷檔期平日人潮尖峰時段。 

c.假日（含假日遇百貨公司周年慶及促銷檔期） 

考量基地位於百貨商圈街廓，假日人潮甚多，故於假日工

區內僅內部小型工程，無大型車輛進出工地，禁止運土、灌漿

及大型建材運輸車輛進出基地，故於假日僅施工人員車輛進出，

預計施工期間假日尖峰小時產生 38 PCU，對周邊交通影響低。 

（2）營運期間 

鄰近路口服務水準分析結果，平日目標年基地開發前後周

邊路口服務水準分析，其中臺灣大道慢車道（河南路二段-文心

路二段）東向由 D 級降為 E 級，市政北七路昏峰西向由 D 級降

為 E 級，惠中路一段晨峰北向路段服務水準降至 E 級，其餘並

無明顯下降；假日目標年基地開發前後周邊路口服務水準分析，

旅速雖有微幅下降但不至於影響服務水準。 

6.生態 

基地周邊土地為辦公大樓、店舖、餐廳及集合住宅，無天然植被，

為已開發之都市景觀，除街道行道樹外，無發現特殊動植物生態。 

7.文化遺址 

依據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111 年 11 月 4 日航測會

字第 1119043180 號函，臺中市文化資產處回覆，基地未屬依文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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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保存法公告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

化景觀範圍內，惟位於臺中市列冊考古遺址「惠來遺址」範圍內，依

據考古試掘報告書於 110 年 11 月 10 日已取得臺中市政府府授文資

遺字第 1100294402 號同意備查函，基地現況已依 111 中都建字第

00269 號建造執照辦理地下室開挖作業，於地下室開挖深度 3 m 內進

行遺址監看作業，111 年 11 月 23 日取得臺中市政府府授文資遺字第

1110314396 號同意備查函。 

二、開發單位就開發行為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逐項檢討結果如

下： 

（一）本案開發行為半徑十公里內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包括「變

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第三次通盤檢

討）」、「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新市政中心專用區）細部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臺灣中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臺中國家歌劇院」、「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

線」、「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系統整體規劃」。其中「變更臺中市都市

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

臺中市都市計畫（新市政中心專用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為本案之上位計畫。 

基地鄰近秋紅谷生態公園、臺中國家歌劇院、百貨商圈、臺中

市政府等，基地周邊多為集合住宅、辦公大樓、店舖等，經檢核評

估本案開發行為與周圍計畫無顯著不利衝突或不相容情形。 

（二）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已就施工及營運期間之「地形、地質及土壤」、

「水文及水質」、「地表逕流」、「空氣品質」、「噪音」、「振

動」、「廢棄物」、「能源」、「高層建築檢討」、「風場微氣候

風洞效應評估」、「生態」、「景觀及遊憩」、「社會經濟」、「交

通運輸」、「文化古蹟」、「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安全

評估」、「溫室氣體」、「複合性評估」等環境項目，進行調查、

預測、分析或評定，並就可能影響項目提出預防及減輕對策，經評

估後本案對環境影響資源或環境特性並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三）基地周邊土地多為集合住宅、辦公大樓及店舖等，無天然植被，為

已開發之都市景觀，除街道行道樹外，無發現特殊動植物生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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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後本案對保育類或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息生存無顯著不利之

影響。 

（四）本案施工及營運期間之空氣品質、噪音振動、地表逕流、廢棄物、

高層建築、風場微氣候風洞效應評估、交通運輸、文化古蹟、地下

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安全評估、溫室氣體、複合性評估等環

境項目進行評估，評估結果除施工期間之施工機具、施工車輛噪音

量略超標外，其餘符合規定，開發單位承諾依規定確實執行環境保

護所有措施（施工圍籬、低噪音量型施工機具等），屆時將可有效

改善工程階段對周遭環境所產生之噪音衝擊，以降低工程期間對鄰

近居民之影響。 

本案另擬定各環境項目相關減輕對策，無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

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涵容能力之情形。 

（五）本案屬典型之高層大樓開發案，其對當地居民之遷移、權益或少數

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六）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三十八條，開發行為可能運

作或運作時衍生危害性化學物質者，開發單位應依健康風險評估技

術規範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並將其納入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 

本案為高層大樓之興建，規劃為店舖及辦公室使用，其施工及

營運期間無運作「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定義之危害性化學物質，

對國民健康或安全，無顯著不利之影響情形。 

（七）基地位於臺中市西屯區，規劃新建店舖、辦公室大樓，施工期間主

要影響區域為基地及周邊交通運輸車行路段，營運期間民眾、辦公

人員主要於基地內活動，故對於其他國家之環境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三、113 年 1 月 25 日第 2 次專案小組初審審查會議結論：本案經綜合考量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專家學者、各方意見及開發單位之答覆，就本案生活

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

經專業判斷，本專案小組認定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及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列各目情形之虞，環境影響說明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

所需資訊，建議無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本案建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

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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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就專案小組所提下列主要意見，已承諾納入辦理，並應於 113

年 4 月 25 日前據以補充、修正環境影響說明書，經有關委員及相關機關確

認後，提本市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審查： 

  （一）本案已取得建照之基地工程，承諾於 113 年 1 月 31 日完成水平支撐

及構台後暫停施作，嗣本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並依環評法相關規

定之作業流程完成後，始啟動施工階段。 

  （二）本案開發基地進行施工，屬 111 年取得建築高度 119.1 公尺建造執照

之施工範圍，至少進行一次施工前（暫停施作至啟動施工階段）之環

境監測，並納入環評書件內容。 

  （三）施工期間遇百貨公司活動檔期之施工車輛進出、停等管理管制計畫，

檢核營運期間停車空間設置量能規劃之妥適性，並請納入環境保護對

策書件內容及確認上開內容與交通影響評估一致性。 

（四）請基於 111 年 10 月 25 日取得本局核備之逕流廢水削減計畫為前提，

重新強化施工期間雨水貯集與滯洪管理，以改進對周邊水體水質之防

護作為。 

（五）地下水位監測請定期登載紀錄並應有應變措施，由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後留存相關文件供查核。 

（六）本案承諾綠建築標章達黃金級，並請補充溫室氣體減量規劃相關說明。 

（七）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見。 

四、本案第二次修訂本已於 113 年 2 月 27 日轉請各委員及相關機關確認後，

尚有相關意見如下，已補充回覆。 

方委員怡仁 

（一）請說明交通影響評估審查之進度。 

（二）獎勵車位停放區為單向進出，故 P7-69 之總剩餘車位顯示無助於車

輛之尋位，建議於該層車位進出入口加設餘位顯示。 

 


